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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老年大学工作的意见

各市（地）、县（市、区）委组织部、老干部局：

    一九八五年以来，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老干部工作的指示，丰富离退休干部的晚年生活，我省各级党委组织部、老干部局积极创办老年大学，取得了很大成绩。全省老年大学已发展到82所，其中11个市（地）均办了老年大学，县一级办老年大学的达到81.4%。总的看，大多数老年大学是办得好的或比较好的，受到了广大离退休干部的欢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扬。但是创办老年大学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目前全省各地的发展还不够平衡：有的地区县一级老年大学尚未普及；有些老年大学还不够巩固；即使办得比较好的学校，也有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从不规范到逐步规范的问题。为了保证我省老年大学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使之更好地为老干部服务，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各级党委组织部、老干部局要加强对老年大学的领导和管理

    以离退休干部为主要学习对象的老年大学，是在党和国家决定实行干部退休制度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近十年的实践表明，老年大学在加强老年文化教育，活跃老同志晚年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凡是上老年大学学习的老同志，通过学习，不仅拓宽了知识，增添了乐趣，增进了健康，不少老同志还把他们的学习成果和作品贡献给社会，以他们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的精神教育下一代，实现了老有所为的愿望。所以，老年大学是老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窗口和阵地，是组织部和老干部局联系老同志的一个桥梁和纽带，同时，也是退下来的老同志融学、乐、为于一体，丰富晚年生活的场所。各级党委组织部和老干部局应当把创办和办好老年大学，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摆上议事日程，建立工作制度，加强领导和管理，努力促进老年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老年大学工作的基点是：积极创办和办好县以上老年大学。在目前大多数地区县级老年大学已经普及或基本普及的形势下，老年大学工作应当采取提高、巩固、发展的方针。在老年大学已经普及或基本普及的地区，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学校的提高、巩固上，并在提高巩固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尚未普及的地区，要重点抓好县级老年大学的普及，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及早把县级老年大学普遍创办起来；对已经办起来的老年大学，也要做好提高巩固的工作。要发动、组织县级老年大学开展创优竞赛活动，制订创优目标，落实争先措施，通过总结评比，表彰先进，交流经验，促使县级老年大学茁壮成长。

    二、加强网络建设，充分发挥省、市（地）老年大学的中心骨干作用

为了发挥群体力量优势，全省老年大学要建立网络。在体制上，省、市（地）、县（市、区）设老年大学，老干部较多的镇（乡）可设县校教学点或分校。业务上，实行上一级指导下一级，一级指导一级。省、市（地）老年大学既要办好本校，又要充分发挥示范、指导和服务的作用，带好本地区的老年大学，积极承担起同级老干部局对老年教育的业务指导、管理职能。县级老年大学要在办好本校的基础上，发挥对镇（乡）以下老年学校的带动、促进和服务的作用。
全省各老年大学之间要建立联系制度。现已建立的每年上半年召开省、市（地）老年大学工作例会和每年下半年召开全省老年大学经验交流会的制度，要坚持下去，并加以提高。各市（地）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会议制度。平时要通过简报、校刊、通讯等多种形式，建立省、市（地）、县（市、区）老年大学之间的信息联系。每年由浙江老年大学统计汇总、综合分析全省办校情况。

    三、加强老年大学建设，提高、巩固、发展各级老年大学

    老年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事业。要有远期规划和近期打算，有步骤地加强各方面的基本建设。包括领导班子、工作队伍和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学场地、教学设施的建设。要扩大经费来源，完善各种制度，使学校逐步趋向完善，走上规范化。

    老年大学的教学方针，应是“学”、“乐”、“为”的有机结合。以“学”为中心，“学”中有“乐”，“乐”而多“学”，“学”而有“为”。贯彻这个方针，要同各地实际相结合，使之适应本地老同志的需求、形势变化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四、加强教学研究，提高办校水平

    老年教育是一项新兴的事业，应当加强老年教育的理论研究，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要把老年教育的理论队伍组织起来，建立“浙江省老年大学教育研究会”，每年出一些研究课题，组织力量，分头研究，在全省老年大学工作例会或经验交流会上交流，使我们的办校水平，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中不断得到提高。

    五、协调校、室工作，满腔热忱地为老同志服务

    老年大学和老干部活动室，是党委组织部和老干部局直接为老同志服务的两个重要阵地。两者任务侧重点不同，但目标一致，关系密切，应当加强协调，紧密配合。校、室同处一个院子的，应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理顺管理体制；对活动室和老年大学的工作要统筹安排，互相支持，共创一个团结、共进的良好局面，更好地为老同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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